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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：育樂活動辦理類型 

序號 類型 備註 

1 體育競賽類 如保齡球、慢速壘球、籃球及慢跑等。 

2 技能競賽類 如漆彈、釣魚、歌唱比賽及照相比賽等。 

3 休閒活動類 如烤肉、自行車及健行等。 

4 其他 

1、非序號 1至序號 4所列類型，且經本府核准專案補

助者。 

2、規劃與勞工權益保障無關聯但與本府其他業務屬性

相關之育樂活動，應優先洽本府其他局處申請補助

辦理。 

備註：育樂活動需安排勞工法令宣導規劃(口述、看板或文宣品等形式)。 


